
高陵区厨余垃圾收运工作

购买社会化服务项目合同

甲方 :西安市高陵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乙方∶陕西晟源国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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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陵区厨余垃圾收运工作购买社会化服务项目合同

甲方:西安市高陵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乙方:陕西晟源国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

通过招标程序,甲 方确定乙方为西安市高陵区厨余垃圾收运购买社会

化服务项目(项 目编号:SXDC⒛ 25吃 B-009。 )的 中标单位,中 标金额129.75

元/口屯。依据 《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 《西安市生活垃圾

分类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,甲 、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

公正和诚实守信的基础上,经友好协商,就 乙方为甲方提供高陵区泾河大

桥以北 渭阳九路 (含泾环北路部分区域)以 南市政道路范围内厨余垃圾

收运服务有关事项达到一致,特订立本合同,以 资共同遵守。

第-条 项目基本情况

高陵区泾河大桥以北一渭阳九路 (含泾环北路部分区域)以 南市政道

路范围内厨余垃圾收运购买社会化服务项目,厨余垃圾产生量参考基数 :

7700口屯/∠F。

第二条 月艮务内容

1.服务期限:⊥年,即 :⒛25年 昱月⊥日起至⒛28年 生月 30~日 。

2.收运范围:乙 方为甲方提供高陵区泾河大桥以北-渭 阳九路 (含泾

环北路部分区域)以 南市政道路范围内厨余垃圾的收集和运输服务,具体

包括:该 区域内餐饮单位、机关企事业单位、院校等产生的餐厨垃圾、居

民产生的家庭厨余垃圾及高陵全区废弃油脂收运。

3,处理地点:西安市高陵区康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(高陵区鼠佘垃圾

处理厂)。

4,合 同一年一签,本次签订⊥年,即 :⒛25年 ⒌月⊥日起至 2026

年玺月卫 日。

第三条 服务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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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收运范围内所有厨余垃圾达到日产日清。

2.严格按照 《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 《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

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规范作业,并符合高陵区厨余垃圾收运工作

的相关标准及要求。

第四条 服务费用

厨余垃圾的收运服务费用为:129.75元 /口屯 (据实结算,依据高陵区

厨余垃圾处理厂出具的过磅单)。

第五条 费用结算

1.结 算依据:甲 方对乙方厨余垃圾收运服务的质量标准及工作程序进

行 日常抽查和月度考核打分,日 常抽查、月度评分和其他监督结果作为当

月付款结算的依据。

2.结 算方式:按 月结算,当 月厨余垃圾的收运服务考核完毕后,次月

出具上月垃圾运输服务费票据,由 甲方履行报账程序后,及时将运输服务

费划拨至对应支付账户:陕西晟源国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,账户信息为

8060 1120 1421 0018 58。

第六条 质量管理和监督措施

(一 )质量管理

1.乙 方须接受甲方监督,并接受甲方各类检查考核和相对应的处罚 ,

甲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对质量考核标准及奖惩办法作出相应的修改。

2.乙 方须按相关标准足额配各专业清运车辆及配套收集设施,并严格

按照 《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 《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

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规范作业,作业质量达到日产日清。

(二 )监督措施

1.甲 方按照 《高陵区厨余垃圾收运服务检查考核登记表》 (后 附)以

定期和不定期两种方式对乙方服务质量进行检查考核,考核检查分为日常

检查和月考核,其 中, 日常检查不限次数,累计扣分;月 度考核每月月底

衫
(
∴

§
v

冫
'
ε

丶



前进行1次 ,采取扣分制,满分100分 ,85分及以上为达标,每低于达标最

低分1分 (四 舍五入),甲 方扣除乙方1%的 月度服务费用。

2.因 乙方收运质量不达标,甲 方可视情况每次处罚乙方1-3万元。

3.因 领导督办、媒体曝光、上级通报问题影响区声誉和考核的,每 出

现一次甲方处罚乙方1万元,一年内同一问题连续出现2次及以上的,按照

问题出现次数加倍进行处罚。

第七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1,甲 方有权对乙方厨余垃圾收运服务质量及工作程序进行检查、监督

和考核,并按照 《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 《西安市生活垃

圾分类管理办法》等规定进行管理。

2.甲 方不预付服务费,乙方须有垫付3个月服务费的能力。

3.甲 方对服务质量及工作程序指出的不足问题,乙方应及时落实整改。

在规定时间内未妥善解决或不服从管理造成工作失误的,甲方有权书面通

知乙方进行处罚,按照具体情形每次扣除当月服务费用的1%3%,造 成严

重后果的每次扣除当月3%-6%的服务费用,后果极其严重的,甲 方有权终

止本合同。

4.乙 方连续三次以上对督办整改问题不予执行或执行不力,且警告无

效者,甲 方有权终止本合同。

第八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
1,乙 方自行配各专业清运车辆及配套收集设施,并承担运行费用等。

2.乙 方负责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及管理工作,并承担相关费用。

3.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,操作规范,确保服务质量。

4,未经甲方同意,乙 方不得不得转让、拆分、改变本项目内容。

5.服从甲方的监督管理,服务质量符合相关标准及要求,并 自愿承担

检查考核作出相应的处罚。

6.合理制定厨余垃圾收运服务方案,专业清运车辆、配套收集设施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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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甲方要求,配各应急保障队伍,建立应急专项资金和工作预案。

7.负 责做好安全生产工作,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8.按 期完成本合同规定的工作内容和各项临时任务,有义务配合甲方

遇重大接待、卫生检查、及应急预案的紧急启动时车辆、人员的集中调配。

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、解除或终止

1.如 出现乙方员工队伍不稳定
`上

访等事件,造成工作或舆论影响的 ,

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2.乙 方连续5天造成厨余垃圾堆积并在1日 内未得到清除的视为违约 ,

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3.甲 方对乙方服务质量进行检查考核,因 乙方管理不善或处理不当出

现的服务质量、工作程序、安全生产等重大失误的或被媒体曝光造成重大

不良影响的,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4.乙 方连续两个月服务质量考核不达标,或超服务范围收运、将收

运的厨余垃圾私存、挪作他用等情况,由 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乙方全权承

担,甲 方不承担任何责任,同 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,并追究违约责任。

第十条 违约责任

甲、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产生争议,双方应当先行协商。协商不成

的,任一方可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一条 附则

1.本合同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,合 同期满后自动失效。

2.本合同一式捌份,甲 、乙双方各执肆份。

甲方 (盖章 )

法人代表或委

(签字或盖章

联系电话 :

h

乙方 (

法人代

(签字或

〓岿

鑫

猁
臼

觥罕噫

签约时间:》呸 年

联系电话 :

)


